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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 WTO後海關關稅制度的主要變革  
 

海關總署關稅司助理巡視員   尹利群  
2002年 7月 11日 香港  

 
十分榮幸有機會參加這次研討會，向香港工商界的朋友們介紹中國海關關稅

制度及關稅政策方面的改革進展。  
 
我國成爲世貿組織的正式成員以來，政府正全面致力於落實履行入世承諾，

按照 WTO的原則和要求，進一步推動對外經貿體制的改革，爲對外貿易發展和

國內外企業開展經貿合作，創造更爲穩定、透明、可預見的政策環境、法制環境、

行政環境和市場環境。海關作爲國際貿易管理的一個關鍵部門，也是多邊貿易規

則的一個重要實施部門，加入 WTO，對於海關而言，意味着必須在新的起點上

全面推進業務制度的改革、管理方法的創新、執法能力的提升和工作效率的提

高，要按照國際通行規則做好管理和服務工作，實現海關工作在高水平上與國際

接軌。具體到關稅制度方面來說，應對入世的工作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  
 
一是按照入世承諾，實施分步降低關稅方案。  
按照入世承諾，我國從今年起開始履行關稅減讓義務，按照減讓表具體列明

的減讓稅率和減讓進度實施降稅，關稅總水平要從 2001 年的 15.3%逐步降低到
2005 年的 1O%左右。  

 
2002 年的算術平均關稅稅率由 2001 年的 15.3%降至了 12%，降幅爲

21.6%，其中工業品由 14.8%降至 11.3%，農產品由 18.8%降至 15.8%。2002
年稅則共計 7316 個稅目，有 5332 個稅目的稅率下降，佔稅目總數的 73%，其
中有 4315 個稅目達到了關稅減讓表規定的最終約束稅率，佔減稅稅目總數的
80%以上。251 個 IT 産品稅目的平均稅率由 12.5%降至 3.5%，降幅高達 73%，
其中 122個稅目降爲零關稅，佔 IT 産品總稅目的 49%。原油、醫療設備、鋼材、
部分水産品和辦公用品等降幅達 60-100%，多爲主要稅源商品。按照 2001 年的
進口實績計算，加權平均稅率由 9.5%降至 5.6%，降幅爲 41.6%。這充分表明了
這是一次範圍廣、幅度大、影響十分顯著的實質性降稅。  

 
除此以外，今年海關關稅稅則的調整內容還包括：  
一、 將原有的兩欄稅率增設爲四欄稅率，即：最惠國稅率、協定稅率、特

惠稅率和普通稅率；  
二、 對52 個稅目按規定的稅率實行從量稅、複合稅和滑準稅；  
三、 對小麥、豆油等10 種農產品和尿素等 3 種化肥實行關稅配額管理；  
四、 對209個稅目的進口商品實行暫定最惠國稅率；  
五、 對36個稅目的出口商品徵收出口關稅，其中 23個稅目實行暫定稅率。 
 
二是全面實施 WTO 海關估價協議。  
《海關估價協議》是WTO法律框架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其核心內容是

要求海關在確定進口貨物的完稅價格時要以貨物的成交價格爲基礎，如果成交價

格無法確定，要按照規定的方法和程序估定貨物的完稅價格。《估價協議》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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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是建立在進口商誠信守法的基礎之上的，而目前我國正處在完善市場經濟機制

時期，海關執法環境欠佳，進出口環節的價格瞞騙是不法分子偷逃稅款以牟取暴

利的重要手法之一。爲了有效遏制價格瞞騙行爲，海關先後採取過最低限價和海

關參考價格等辦法，爲防止國家稅收流失起了重要的作用。但實施《海關估價協

議》後，不能再簡單地以參考價格或者價格資料作爲完稅價格徵稅。必須制定一

整套既符合《WTO估價協議》規範要求，又能有效防範我國海關所面對的嚴重
價格瞞騙管理風險的管理機制，這是我國海關應對入世工作中一項最直接和最具

挑戰意義的任務。  
 
目前正在建立和完善過程中的海關價格管理制度可以概括爲包括四個方面： 
 
（一）實行價格申報制度  
對部分進口貨物，要求進口商向海關申報進口時，同時進行價格申報，以便

海關全面了解掌握進出口商之間是否存在特殊經濟關係，進口商是否還需要向賣

方直接或間接支付除貨物本身價格以外的其他費用等與成交價格有關的情況。通

過明確進口商進行價格申報的法律責任，引導他們自律守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减少價格瞞騙行爲，同時這種申報也規範了海關估價行爲，是海關做出估價決

定、開展價格稽查、處罰價格瞞騙的法律書證。  
（二）加強價格信息工作  
充分運用科技手段，通過多種渠道廣泛收集國內外價格資料，及時跟踪國際

市場價格行情，準確把握成交價格情況，使海關估價人員能及時了解到各種商品

的價格信息，爲現場估價工作提供價格參考數據。  
（三）引入估價風險管理機制  
風險管理是世界海關組織所倡導的一種先進的管理方式，在我國海關估價工

作中也將根據進口貨物的品種、數量、價格、稅負、市場供求情況以及企業經營

狀況、信譽等對海關估價管理構成風險的因素進行綜合分析，據此對進口企業及

貨物進行分類管理，根據企業和貨物分類情況及其風險值的高低採取不同方式科

學配置海關估價力量，以實現海關估價管理效益的最大化。  
（四）加强價格後續管理  
估價協議雖然不是反價格瞞騙的文件，但也充分强調了海關有反價格瞞騙的

權利，協議第 17 條明確規定海關擁有對單證或申報中任何陳述的真實性或準確
性進行審查的權力。我們將在對申報價格的監控和風險分析的基礎上，對重點商

品和企業實行後續價格稽查。通過對企業的原始單據、帳册及有關資料的核查，

掌握其生産、經營、銷售情況，核實進口貨物的申報價格是否真實、完整，有無

價格瞞騙嫌疑，以便最終確定完稅價格，並爲查處僞瞞報價格行爲獲取第一手資

料。  
 
爲了完整體現 WTO估價協議要求並將上述在稅收征管方式上所採取的改革

措施從立法和制度上固定下來，在經修訂後於 2001 年 1 月 1 日頒布實施的《海
關法》中，已經對有關海關估價的條款做了修正，採用了《WTO海關估價協議》
的成交價格原則，在法律層次上實現了與《估價協議》的銜接。今年 1 月 1日起，
《海關審定進出口貨物完稅價格辦法》已經頒布實施。目前，《關稅條例》的修

訂工作也已經按規定進入審議程序。  
 
三是按照非歧視原則在全關境內實施公平、統一的關稅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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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着重是要努力完善納稅爭議的申訴和復議機制，促進海關稅收征管工作

的規範、公正、透明、高效。  
 
首先是按照WTO規則，改進和完善政策法規發布制度，提高執法透明度。

要全面推行“關務公開”制度，凡海關對外普遍執行的規定均通過正式渠道公布。
目前，海關規範性文件的公布渠道包括：《國務院公報》（總署發布的規章向其報

送備案，幷在其刊登正式文本）、中國海關互聯網站、《中國海關》雜誌所附的“法
規活頁”、地方海關業務現場的公告欄和電子公告屏、海關主管部門編纂的《法
規滙編》、《關務公開手册》等。海關總署現正在積極籌備建立《海關文告》制度，

以進一步統一和規範海關政策法規的發布渠道和發布方式。此外，正在起草的《海

關規範性文件制定管理辦法》，將進一步明確總署和全國各直屬海關的立法事

權，規範總署和各海關的立法程序。海關總署和各地海關將積極開展海關法規的

諮詢工作，並受理對海關執法不統一問題的申訴。  
 
其次是要改革海關行政審批制度，取消不合理的審批、核准、許可、備案等

程序，制定並對外公布符合我國入世承諾的減免稅管理和海關稅收征管其他規

定，明確規定審批條件、程序和時限，最大限度地減少審批人的自由裁量權。同

時，要進一步完善通關作業改革，提高海關執法的規範性和全國統一性。  
 
第三是要結合貫徹執行《行政復議法》，依法做好海關行政執法中出現的行

政復議的處理及訴訟，保障當事人合法權益。  
 
第四是要提高通關效率。與海關通關作業制度密切相關的貿易便利化議題已

被列入WTO多哈議程，海關的通關效率、執法水平、作業程序等不僅會成爲影

響企業經濟競爭力和投資環境的因素之一，還可能成爲國際多邊貿易體系新的規

範對象，將使海關在嚴密監管和高效運作方面面臨更大的壓力和挑戰。海關正在

通過建立健全通關風險管理系統，深化通關作業改革，努力實現嚴密監管基礎上

的高效運作。  
 
以上簡要介紹了海關爲應對入世而在關稅制度和政策方面採取的主要改革

措施，希望朋友們能够從中獲得有價值的信息。謝謝！  


